动画与传媒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方案

为进一步规范普通全日制本科转专业管理工作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第41号令）、自治区教育厅《关于做好我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》（桂教学生〔2016〕6号）要求，结合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实际情况，动画与传媒学院特制定学生转专业管理方案如下：

动画与传媒学院成立转专业督查小组。

组长：孙永辉、张帆
成员：李高昱昊、李宗毅、刘涛、杨红夷、邱红叶、吴锡红、李剑阁、熊彪、黄靖雯。

动画与传媒学院经转专业督查小组商议决定，根据学校转专业管理办法要求，各专业教研室按照人才培养规定，从转专业学生接受人数、接受条件、考核方式等方面，制定以下各具体实施方案：

动画专业

转专业具体要求：

仅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学生，接收名额为10人。
数字媒体艺术专业

转专业接收具体要求：

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无接收计划
    （三）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

转专业接收具体要求：

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无接收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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